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办理程序

1、 申请
1、受理范围
新平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许可申请。
2、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2）申请的公共场所经营项目属于本县发证范围。
3、申请材料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办证申请材料应按照下表执行。
新办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 件/
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要   求
	依   据

	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
	■原件
□复印件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复印件应注明与原件一致。
	1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2
	工商营业执照
	□原件
■复印件
	
	1
	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交还申请单位。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
	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交还申请单位。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复印件
	
	1
	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提交，加盖单位公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5
	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
	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提交，原件与复印件核对后交还受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6
	主要卫生设施、设备及其使用说明
	■原件
□复印件
	
	1
	交设施设备清单并注使用说明。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

	7
	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原件
□复印件
	
	1
	按要求设计后用A4纸打印，提交原件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8
	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卫生检测报告
	□原件
■复印件
	
	1
	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交还申请单位。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9
	两年内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原件
■复印件
	
	1
	仅为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需提供。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交还申请单位。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10
	从业人员的名单、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及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
	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交还申请单位。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

	11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原件
□复印件
	
	1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bookmark: _GoBack]《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2、 受理
1、 受理审核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新平县卫生健康局办证大厅（新平县振新路2号）受理人员对照新办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的要求，对申请事项是否需要许可、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等进行核对。
2、受理决定
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文字清晰、符合法定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予以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一式二份，一份给申请人。受理决定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1）申请单位的经营地址不在新平县行政区域内，并告知申请人到经营地的行政区域申请；
（2）申请的经营项目不属于本部门发证范围，并告知申请单位或个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3、 审查
（1）书面审查
（2）现场审查
4、 决定 
审查后，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同意给予申请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制作《行政许可审批表》。
5、 证件制作与送达
新平卫生健康局办证大厅负责制作《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并通知申请单位领取相关文书，申请单位领取时应填写《送达回执》。不符合许可要求的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六、决定公开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打印后，决定在新平县政府信息公开网进行公示发证信息。
1

